
 
 

 

 

檔案編號： 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○○○消防局 
 
 

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
 

 

 

 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第壹點附件一(修正後) 



 
 

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書 目 錄 
 
一、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 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二、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三、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… 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四、火災出動觀察紀錄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五、談話筆錄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六、火災證物鑑定報告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七、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… 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八、火災現場照片資料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

 
 

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書 摘 要 
 

一、火災報案時間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○○分。 

二、火災發生地點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(街) ○○巷○號。 

三、火災現場記述： 

(一) 天候狀況：○天，風力（○○），風向（○○風）。  

(二) 火災現場平面圖： 

四、火災後現場勘察： 

（一）勘察次數：共○次。 

（二）勘察人次：共○人次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：○○○消防局。 

（四）支援單位：○○○警察局第○分局○○派出所。 



 
 

五、火災原因研判： 

（一）、起火戶研判： 

 

（二）、起火處研判： 

１、 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５、

６、 
 

（三）起火原因研判： 

１、 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５、

６、 

六、現場跡證鑑定結果： 

 

七、結論： 

（一）、 

（二）、 

（三）、 

（四）、 

（五）、 



 
 

火 災 現 場 勘 察 人 員 簽 到 表 

一、火災報案時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二、火災發生地點： 

三、第  次勘察。 

四、勘察時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              迄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五、勘察人員簽到情形 

一 

消    防    人    員    簽    名 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二 

司   法   警   察   人   員   簽   名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一 

關    係    人    員    簽    名 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備

考 

註： 

1、會同非屬上述關係人員時可於本欄位簽名。 

2、與火災關係人有關權益資訊之通知，可於此簽收。 

 

 

 



 
 

火 災 現 場 勘 察 紀 錄 及 原 因 研 判 

一、現場狀況： 

二、燃燒後之狀況：  

三、火災原因研判： 

(一)、火災概要： 

１、火災報案過程或發生經過等資料。

２、內部物品儲放狀況。 

３、人員傷亡情形及位置。 

４、談話筆錄中之重要事項。 

５、其他足供參考事項(含保險情況、營運狀況、逃生避難狀

況、消防安全設備之使用、動作狀況等。) 

(二)、起火戶研判：指最先起火之建物，依燒損程度之事實、樑

柱倒塌方向及由延燒通路逆溯再參酌建物構造、裝潢、附

帶設備、乃至消防活動、風向風速、談話筆錄等資料研判

之。 

(三)、起火處研判：從起火戶內部觀察，綜合發現人、消防人員

所述情形及氣象狀況、建物構造、碳化延燒情形加以研

判，並注意有無電氣、機械、炊具、化學物品、香煙、火

柴、蚊香、蠟燭、火花、餘燼等及其他危險物品或可燃物， 

推斷之。 

(四)、起火原因研判：列舉起火處所有可能起火的發火源，引用

現場勘察結果、談話筆錄、鑑定結果及其他資料等，加以

檢討研判其起火的可能性。 

(五)、結論：對火災發生的因果關係，將其查明的結果，用第三

者容易理解的方式簡要的記載其導出的結論，因此必須明

示前面各項研判內容的重點，而記述其最終的研判，其結

論的導入必須有合理的根據。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○○○消防局○○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 

火災發生地點 
          (市、縣)        (區、鄉、鎮、市) 

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時間紀錄 

(一)報案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二)出勤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三)到達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四)控制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五)撲滅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到達前狀況 

(一)火災報案人員之報案電話內容： 

 

(二)前往火場之交通阻暢狀況： 

 

(三)到達火場途中火煙臭味爆炸狀況： 

 

到達時狀況 

(一)火災當時當地天候狀況及風向狀況： 

 

(二)火、煙冒出之方位及強、弱聲音、臭味、爆炸之特殊

狀況及燃燒面積波及情形： 

 

(三)各戶（含起火戶、延燒戶）之門窗及電源閉開： 

 

搶救時狀況 

(一)火勢和射水的情形： 

 

(二)搶救時之關係人言行舉止： 

 

(三)搶救時物品之移動、破壞及建築物倒塌損壞情形： 

 

(四)電源之閉開及漏電狀況： 

 

(五)其他可供火災原因判定之資料： 

 
填報人 審核 分隊長 

 

 

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○ ○ 分 隊 談 話 筆 錄 

案 由 
 

談話人 
職

稱 
 

姓

名 
 

談 話 

時 間 
年 月 日 時 分 談 話 地 點  

受 談 話

人 姓 名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
姓

別 

身分證字號 職

業 

連絡電話 教育

程度 

通 訊

地 址 
 

護 照 號 碼 

      
 戶 籍

地 址 
 

問  

答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談 話 人： 

本筆錄經受訪談人自閱(聽誦)後認為無訛始行簽名或蓋章                被談話人： 

        在 場 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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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 政 部 消 防 署 火 災 證 物 鑑 定 報 告 
鑑定案件編號第       號 

送 驗 

單 位  
送 驗 

日 期  

來 文 

字 號 
 

採 樣

時 間 
 

案

由 

 

證

物

式

樣 

 

鑑 定 

事 項 
 

鑑 定 

方 法 

1.  

  

鑑

定

結

果 

 

備 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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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位 置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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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物 品 配 置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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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照 相 位 置 圖 

 
 

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1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2 

說明： 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3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4 

說明： 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5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6 

說明：  

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僅提供偵查上之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 

 

 

 
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除封面封底外共計 ○○頁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共計 ○○張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圖共計 ○○頁 

隨案檢附 證物共計 ○○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正說明：增編附件序號，內容未修正 



 
 

 

檔案編號： 
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○○○消防局 
 
 

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 
 

 

 

 
 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

第壹點附件(修正前) 



 
 

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書 目 錄 
 
一、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摘要 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二、火災現場勘察人員簽到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三、火災現場勘察紀錄及原因研判… 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四、火災出動觀察紀錄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五、談話筆錄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六、火災證物鑑定報告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七、火災現場平面圖及物品配置圖… 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 
 

八、火災現場照片資料…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第○至○頁 



 
 

火 災 原 因 調 查 鑑 定 書 摘 要 
 

一、火災報案時間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○○時○○分。 

二、火災發生地點：○○市○○區○○里○○路(街) ○○巷○號。 

三、火災現場記述： 

(一) 天候狀況：○天，風力（○○），風向（○○風）。  

(二) 火災現場平面圖： 

四、火災後現場勘察： 

（一）勘察次數：共○次。 

（二）勘察人次：共○人次。 

（三）主辦單位：○○○消防局。 

（四）支援單位：○○○警察局第○分局○○派出所。 



 
 

五、火災原因研判： 

（一）、起火戶研判： 

 

（二）、起火處研判： 

１、 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５、

６、 
 

（三）起火原因研判： 

１、 

２、

３、

４、

５、

６、 

六、現場跡證鑑定結果： 

 

七、結論： 

（一）、 

（二）、 

（三）、 

（四）、 

（五）、 



 
 

火 災 現 場 勘 察 人 員 簽 到 表 

一、火災報案時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二、火災發生地點： 

三、第  次勘察。 

四、勘察時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              迄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。 

五、勘察人員簽到情形 

一 

消    防    人    員    簽    名 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二 

司   法   警   察   人   員   簽   名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一 

關    係    人    員    簽    名    欄 

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備

考 

註： 

1、會同非屬上述關係人員時可於本欄位簽名。 

2、與火災關係人有關權益資訊之通知，可於此簽收。 

 

 

 



 
 

火 災 現 場 勘 察 紀 錄 及 原 因 研 判 

一、現場狀況： 

二、燃燒後之狀況：  

三、火災原因研判： 

(一)、火災概要： 

１、火災報案過程或發生經過等資料。

２、內部物品儲放狀況。 

３、人員傷亡情形及位置。 

４、談話筆錄中之重要事項。 

５、其他足供參考事項(含保險情況、營運狀況、逃生避難狀

況、消防安全設備之使用、動作狀況等。) 

(二)、起火戶研判：指最先起火之建物，依燒損程度之事實、樑

柱倒塌方向及由延燒通路逆溯再參酌建物構造、裝潢、附

帶設備、乃至消防活動、風向風速、談話筆錄等資料研判

之。 

(三)、起火處研判：從起火戶內部觀察，綜合發現人、消防人員

所述情形及氣象狀況、建物構造、碳化延燒情形加以研

判，並注意有無電氣、機械、炊具、化學物品、香煙、火

柴、蚊香、蠟燭、火花、餘燼等及其他危險物品或可燃物， 

推斷之。 

(四)、起火原因研判：列舉起火處所有可能起火的發火源，引用

現場勘察結果、談話筆錄、鑑定結果及其他資料等，加以

檢討研判其起火的可能性。 

(五)、結論：對火災發生的因果關係，將其查明的結果，用第三

者容易理解的方式簡要的記載其導出的結論，因此必須明

示前面各項研判內容的重點，而記述其最終的研判，其結

論的導入必須有合理的根據。 
 

 

 

 

 

 



 

○○○消防局○○分隊火災出動觀察紀錄 

火災發生地點 
          (市、縣)        (區、鄉、鎮、市) 

     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時間紀錄 

(一)報案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二)出勤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三)到達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四)控制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(五)撲滅時間：   年  月  日  時  分 

到達前狀況 

(一)火災報案人員之報案電話內容： 

 

(二)前往火場之交通阻暢狀況： 

 

(三)到達火場途中火煙臭味爆炸狀況： 

 

到達時狀況 

(一)火災當時當地天候狀況及風向狀況： 

 

(二)火、煙冒出之方位及強、弱聲音、臭味、爆炸之特殊

狀況及燃燒面積波及情形： 

 

(三)各戶（含起火戶、延燒戶）之門窗及電源閉開： 

 

搶救時狀況 

(一)火勢和射水的情形： 

 

(二)搶救時之關係人言行舉止： 

 

(三)搶救時物品之移動、破壞及建築物倒塌損壞情形： 

 

(四)電源之閉開及漏電狀況： 

 

(五)其他可供火災原因判定之資料： 

 
填報人 審核 分隊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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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消 防 局 ○ ○ 分 隊 談 話 筆 錄 

案 由 
 

談話人 
職

稱 
 

姓

名 
 

談 話 

時 間 
年 月 日 時 分 談 話 地 點  

受 談 話

人 姓 名 

出 生 

年 月 日 

姓

別 

身分證字號 職

業 

連絡電話 教育

程度 

通 訊

地 址 
 

護 照 號 碼 

      
 戶 籍

地 址 
 

問  

答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  談 話 人： 

本筆錄經受訪談人自閱(聽誦)後認為無訛始行簽名或蓋章                被談話人： 

        在 場 人： 

第  頁 共  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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鑑定案件編號第       號 

送 驗 

單 位  
送 驗 

日 期  

來 文 

字 號 
 

採 樣

時 間 
 

案

由 

 

證

物

式

樣 

 

鑑 定 

事 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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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位 置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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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物 品 配 置 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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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 ○ ○ ○ 火 災 現 場 照 相 位 置 圖 

 
 

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1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2 

說明： 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3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4 

說明：  



  

○ ○ ○ 消 防 局 現 場 照 相 資 料 用 紙  
 

照片5 

說明：  

 

 

照片6 

說明：  



  

 

 

 

 

 

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僅提供偵查上之參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 

 

 

 

 

 
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除封面封底外共計 ○○頁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照片共計 ○○張 

本案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現場圖共計 ○○頁 

隨案檢附 證物共計 ○○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

 



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編碼方式 

壹、編碼說明(共 8 碼)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
一、檔案名稱第 1 碼(單位編碼)：雲林縣－O(英文字母)  

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

1 臺北市 A 11 苗栗縣 K 21 金門縣 X 

2 高雄市 B 12 彰化縣 M 22 連江縣 Y 

3 基隆市 C 13 南投縣 N 23 基隆港 1 

4 新竹市 D 14 雲林縣 O 24 臺中港 2 

5 臺中市 E 15 嘉義縣 P 25 高雄港 3 

6 嘉義市 F 16 屏東縣 S 26 花蓮港 4 

7 臺南市 G 17 宜蘭縣 T    

8 新北市 H 18 花蓮縣 U    

9 桃園市 I 19 臺東縣 V    

10 新竹縣 J 20 澎湖縣 W    

二、檔案名稱第 2、3 碼(取西元尾 2 碼數字)  

三、檔案名稱第 4 碼(按月順序編列)  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

四、檔案名稱第 5、6 碼(按日取 2 位數編碼)  

五、檔案名稱第 7 碼(按時順序編碼)  

零時 一時 二時 三時 四時 五時 六時 七時 八時 九時 十時 十一時 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

十二時 十三時 十四時 十五時 十六時 十七時 十八時 十九時 廿時 廿一時 廿二時 廿三時 

M N O P Q R S T U V W X 

六、檔案名稱第 8 碼(按當日是時次序編) 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依次序 

1 2 3 4 5 6 7 8 9 A B-Z 

貳、範例  

雲林縣 2003 年 8 月 19 日 8 時 50 分第一次發生火災檔案  

 O   0   3   H   1   9   I   1  

 

第壹點附件二(修正後) 

修正說明：增編附件序號，內容未修正 



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及火災原因紀錄編碼方式 

壹、編碼說明(共 8 碼)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 

一、檔案名稱第 1 碼(單位編碼)：雲林縣－O(英文字母)  

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次序 檔案名稱第 1 碼 

1 臺北市 A 11 苗栗縣 K 21 金門縣 X 

2 高雄市 B 12 彰化縣 M 22 連江縣 Y 

3 基隆市 C 13 南投縣 N 23 基隆港 1 

4 新竹市 D 14 雲林縣 O 24 臺中港 2 

5 臺中市 E 15 嘉義縣 P 25 高雄港 3 

6 嘉義市 F 16 屏東縣 S 26 花蓮港 4 

7 臺南市 G 17 宜蘭縣 T    

8 新北市 H 18 花蓮縣 U    

9 桃園市 I 19 臺東縣 V    

10 新竹縣 J 20 澎湖縣 W    

二、檔案名稱第 2、3 碼(取西元尾 2 碼數字)  

三、檔案名稱第 4 碼(按月順序編列)  

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

四、檔案名稱第 5、6 碼(按日取 2 位數編碼)  

五、檔案名稱第 7 碼(按時順序編碼)  

零時 一時 二時 三時 四時 五時 六時 七時 八時 九時 十時 十一時 

A B C D E F G H I J K L 

十二時 十三時 十四時 十五時 十六時 十七時 十八時 十九時 廿時 廿一時 廿二時 廿三時 

M N O P Q R S T U V W X 

六、檔案名稱第 8 碼(按當日是時次序編)  

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第六次 第七次 第八次 第九次 第十次 依次序 

1 2 3 4 5 6 7 8 9 A B-Z 

貳、範例  

雲林縣 2003 年 8 月 19 日 8 時 50 分第一次發生火災檔案  

 O   0   3   H   1   9   I   1  

 

第壹點附件(修正前) 



1 
 

○○政府火災鑑定會○年度第○次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○年○月○日○時○分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府○樓會議室 

參、會議主席： 

肆、業務單位報告及案件討論：(略)         紀錄： 

伍、本次會議討論案件及結論如下： 

  一、討論案一：有關○年○月○日○時○分發生於本市○○區

○○路○○號火災案結論如下： 

  (一)起火戶： 

  (二)起火處： 

  (三)起火原因： 

  二、討論案二：略。 

陸、散會 

 

 

修正說明:新增本附件。 

 

 

 

 

第壹點附件三(修正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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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○○消防局 ○○ 分隊 
   火災案件搶救出勤紀錄表 

受理報案日期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    返隊日期時間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 
 第一聯：分隊自行留存 

 流水號： 

事故地點：   

項次 判斷流程 

1 
火警 

出動 

□有到達現場【續填項次 2、3】 
□無到達現場【續填項次 3】 

2 
到達 

現場 

□有滅火動作(包括民眾) 

滅火方式：【可複選】 

□射水、使用滅火設備 
□移置、移除燃燒物或可燃物 
□回燒、開防火巷 
□關閉瓦斯、電源 
□腳踩、衣服拍打 
□其他滅火方式(請說明：             ) 

□沒滅火動作 

□已自行熄滅或燒光 
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
□在旁警戒 
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
□逕行歸隊 

□爆炸(化學性爆炸,如瓦斯爆炸) 
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
□爆炸(物理性爆炸但無燃燒現象) 

□謊(誤)報 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□其他     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3 火災初步判定 □火災【續填 4-8】         □非火災【勾選後，後續項次無須填答】 

4 初步財物損失 
□無          
□有(預估約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)             □待查 

5 初步傷亡 
□無 
□有：民眾死亡   人、受傷   人；警(義)消死亡   人、受傷  人 

6 
火災類別 

初步判定 

□建築物□森林□田野□車輛□船舶□航空器 

□其他(說明:            ) 

7 
起火原因 

初步判定 

□縱火 □敬神掃墓祭祖 □自殺 □燈燭 □爐火烹調   □交通事故 
□電氣因素 □機械設備 □玩火 □烤火 □易燃品自燃 □施工不慎 

□化學物品 □燃放爆竹 □菸蒂 □瓦斯漏氣或爆炸    □天然災害 
□待查     □遺留火種 □其他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8 火災等級 
是否屬人員傷亡、涉及糾紛、縱火案件或起火原因待查之火災案件。 

□是   □否 

填報人 審核(中<分>隊長) 大隊長(隊長) 

備註： 1.本表共兩聯，第一聯分隊自行留存，第二聯送局(隊)本部。 
2.初步財物損失、初步傷亡及起火原因初步判定以到達現場截至返隊時間為準。 
3.本表係初報，最終火災判定、財物損失、傷亡、起火原因判定等(如：項次 3至 6等)
仍需由局(隊)本部認定。 

cpwa
印章

cpwa
印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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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地點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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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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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
□逕行歸隊 

□爆炸(化學性爆炸,如瓦斯爆炸) 
□有損失傷亡 
□無損失傷亡 

□爆炸(物理性爆炸但無燃燒現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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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其他      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3 火災初步判定 □火災【續填 4-8】         □非火災【勾選後，後續項次無須填答】 

4 初步財物損失 
□無          
□有(預估約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)             □待查 

5 初步傷亡 
□無 
□有：民眾死亡   人、受傷   人；警(義)消死亡   人、受傷  人 

6 
火災類別 

初步判定 

□建築物□森林□田野□車輛□船舶□航空器 

□其他(說明:            ) 

7 
起火原因 

初步判定 

□縱火 □敬神掃墓祭祖 □自殺 □燈燭 □爐火烹調   □交通事故 
□電氣因素 □機械設備 □玩火 □烤火 □易燃品自燃 □施工不慎 

□化學物品 □燃放爆竹 □菸蒂 □瓦斯漏氣或爆炸    □天然災害 
□待查     □遺留火種 □其他(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8 火災等級 
是否屬人員傷亡、涉及糾紛、縱火案件或起火原因待查之火災案件。 

□是   □否 

填報人 審核(中<分>隊長) 大隊長(隊長) 

備註： 1.本表共兩聯，第一聯分隊自行留存，第二聯送局(隊)本部。 
2.初步財物損失、初步傷亡及起火原因初步判定以到達現場截至返隊時間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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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pwa
印章

cpwa
印章


